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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客退租时房东老太没查水表，如今可真发愁

出出租租房房欠欠近近三三千千水水费费谁谁来来买买单单
本报泰安11月28日讯(见

习记者 胡阳) 科大小区79

岁的蔡老太，2012年4月把位于
岱岳花园的房子租给朱女士，
2013年7月10日朱女士退租。10

月11日，蔡老太收到自来水公
司的欠款单，才知道自己的出
租房竟欠着907方水没缴费。
朱女士说，“时隔那么多月了，
又有新的房客进去了，再来要
水费不合适。”

28日，在蔡老太的家中，
老人一边哭着，一边讲述这件

“糊涂事”。2012年4月，蔡老太
以一个月700元的价格将岱岳
花园的房子租给朱女士，“朱
女士租房子前在我这放了700

元钱的押金，退租时，她说还
差50方的水没交费，我就在押
金里扣200元钱。”蔡老太说，
可10月11日她却收到自来水
公司的欠款单，单子上显示用
水量是907方，价格为2875 . 19

元。“我当时就蒙了，怎么会产
生欠款呢。”

蔡老太说，岱岳花园小
区改了水表后仅在2012年7月
份查过一次水表，收过一次
水费，后来 1 4个多月自来水
公司没有去查水表，“朱女士
从去年入住就交了 3个月的
水费，去年8月以后产生的水
费就没有交过。”蔡老太说
着，拿出市自来水公司营业
所出具的欠费证明，上面写
到“岱岳花园1号楼1单元502

住房人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
2013年10月11日止，没有缴纳
过水费，用水量9 0 7方，欠费
2875 . 19元。”

“去年，我去过那个房子，
里面住着好几个人，弄得乱七

八糟，水管也漏水了，用水量
肯定多啊。”蔡老太说。

朱女士退租后，蔡老太
把房子租给了宋先生。新房
客把漏水的水管和马桶换了
新的。蔡老太拿出宋先生写
的证明，“2013年7月21日入住
出租房，2013年10月份自来水
公司收水费，去交时发现自
2012年8月份从未交过水费，
水费共计2800元，自来水公司
在11月15日对未交水费业主
停水，为保证正常用水，房东
与自来水公司协商，将2800元
水费均摊到每一天，后乘以
入住天数86天，于11月19日去
自来水公司交水费86天共计

591 . 7元。”
2 4日，记者联系到朱女

士，朱女士表示，蔡老太太已
经在押金里扣了200元水费。
现在时隔好几个月，房子也有
了新房客，老人又来要水费，
谁知道怎么会产生那么多钱。

“去年8月份起一直没来收
水费，今年10月份自来水公司
才过来查的表，一次收了14个
月的水费。”岱岳花园所在的司
家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说，“1

号楼1单元502在今年7月10号查
过一次水表，有记录但是具体
数字不清楚，查的时候工作人
员直接给住家说的。”

说起这2800多元的水费，

蔡老太后悔当时没去核实水
表，因为这事老人还犯了两次
心梗。

泰润律师事务所的杨永
涛律师表示，蔡老太的这个情
况属于民事纠纷，可以去立案
庭递交诉讼状，最后接受法院
的宣判。对于房主和房客所说
的水管和马桶漏水，在合同法
里也有规定，出租房客有一定
的法定义务，发现设施损坏应
该及时维修或者通知房主进
行维修。虽然不是自己用的，
但是作为租房人，应该有个法
定的义务，如果发现了置之不
理，房客就有过失，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本报泰安11月28日讯(记
者 赵兴超) 泰城市民刘先
生今年 5月发现父亲购买的
一份分红型重疾险，认为当
初签订时父亲被人忽悠了，
连续缴费10年只见过两次分
红报告。多次投诉保险公司
均没有解决，28日，保险公司
称，该保险主要作用为保证
疾病，并答应继续与其协商
处理。

“我父亲购买的一份分
红型重大疾病险，购买的时
候被人忽悠了，保险公司有
虚假宣传、误导存在，分红也
很差。”2 8日，泰城市民刘先

生说，今年5月份其父亲提起
自己购买过一份保险，已经
交了 1 0年。刘先生拿过保险
条款仔细看了下，认为保险
内容和当时工作人员给其父
亲说的不一样，而且分红也
与许诺差很多。

刘先生的父亲说，当时工
作人员承诺每年交1050 . 5元，
十年后取出能拿到14000元到
15000元，但刘先生查询到今年
的分红才100多元。“积累到现
在的10500元一年只分了100多
元，按利率就比活期高了一点
点，太不划算。”刘先生说，他
几次到该保险公司投诉，公司

客服与处理投诉的部门也接
受了他的投诉，但记录后答应
回复一直没回复。

刘先生说，购买保险时，
业务员没有介绍清楚保险是
终身险，也没说明分红额度
的由来和不确定性，对于中
途取出保费会有损失也没提
及。在10年的缴费期中，只有
2003年和2005年给过分红报
告，其余年份的分红都不了
解。

2 8日，记者联系到该保
险公司营业部的李经理，李
经理解释说，他们之前收到
过刘先生的投诉，该保险是

刘先生父亲主动购买的，没
有诱导、误导行为存在。该保
险 是 一 款 重 大 疾 病 险 分 红
型，主要功能在于保障重大
疾病，并非分红。关于分红的
多少，近几年由于公司经营
等方面有过低迷，分红较少
也是可能的，不能人为确保
高收益，在合同中也有约定。
投保人没收到分红报告的问
题，保险公司承认是业务员
有一定疏忽和服务欠缺。随
后，李经理答应马上与刘先
生联系，进一步沟通处理此
事。

C10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11月28日讯 (记者
侯峰 通讯员 金鹏 ) 泰城一女
子假冒教育局、报社及市政府工作
人员或亲属，以采购、领导用钱等
理由骗取6名被害人40余万元。近
日，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

张某是泰城人，现年50岁。2009

年曾因诈骗罪被高新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
刑期到2014年4月13日。

张某在第一次诈骗被羁押期
间，结识同监室的在押人员赵某，
出所后张某通过赵某介绍与韩某
认识。期间，张某谎称自己叫刘书
利，编造其能够签订外贸服装订单
赚取高额利润的事由，取得二人的
信任。从2010年10月份，张某以其资
金不足需合伙经营为由，通过现金
交付和银行汇款方式，先后多次骗
取被害人赵某现金73000元、韩某现
金176300元。2011年7月13日，张某编
造其子发生车祸的事由，通过银行
汇款的方式，骗取了韩某现金2000

元。
近日，由泰山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张某诈骗一案，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与原判有期徒刑三年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
元。

入入1100年年分分红红险险仅仅见见两两次次分分红红报报告告
投保人一笔“糊涂账”，保险公司承认有疏忽

诈骗40余万
女子获刑10年

蔡老太后悔当时没确认一下水表。 本报见习记者 胡阳 摄

本报泰安11月28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张姚 宋同超 )
28日凌晨零时左右，两辆运沙车在
房村镇白塔村附近路段相撞，一名
驾驶员双腿卡在驾驶室，动弹不得。
消防队员扩展驾驶室空间，将其救
出。

在事故现场，两辆运沙车车头
因碰撞严重破损，挡风玻璃破碎，驾
驶室变形，其中一名驾驶员被卡在
驾驶室，动弹不得。另一辆运沙车驾
驶员没有受伤。

消防队员首先拿出破拆工具打
开变形的货车车门。消防队员一边
使用液压扩张器扩展驾驶室空间，
一边对司机进行心理安抚。“由于驾
驶室变形严重，男子双腿被卡住，空
间很小，没法展开施救。”

由于当晚气温较低，男子逐渐
打起哆嗦，消防队员脱下自己的衣
服，披到男子身上。经多次尝试，驾
驶室扩展开足够空间，被困司机被
消防队员成功救出。随后，驾驶员被
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

运沙车相撞
一司机困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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